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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输电线路数字化技术规范》

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工作简况

1.主要工作过程

调研阶段：2022 年 1 月开始，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

头各单位成立标准编写组，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，同时

进行调研分析，收集资料，准备立项审查答辩；

标准立项阶段：2022 年 4 月，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

立项评审会，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，批准

《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输电线路数字化技术规范》标准立项；

编写研制阶段：2022 年 4 月-12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意

见和建议，标准编写组进行标准编写研制，形成了标准草案稿；

中期稿评审阶段：2023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标准的专家

中期评审会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讨论修改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2.主要参与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

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来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方面的相关资

料，通过对比整理分析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，由中国电力科学研

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，其他参与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

相关资料、提出建议。

主要参与单位有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南方电网科学

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国网电力科学研究有限公司、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

有限公司、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、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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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山东省电力有限公司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1.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按照 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:标准化

文件的结构与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遵循科学性、先进性、经济性，

坚持实事求是，以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技术为基础，遵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符合团体标准要求，目的在于规范输电线路在全生命周期

内数字化移交的技术流程，确保项目各参与方能够按照要求开展数字

化移交工作。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主要依据《GB/T 38436 输变电工程数据移

交规范》、《GB 50233 110~750 kV 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

《CH/T 9015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》、《DL/T 5235 800 kV

及以下直流架空输电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》等标准。

2.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分为 8个章节，（1）范围；（2）规范性引用条文；（3）术

语和定义；（4）一般规定；（5）移交流程；（6）移交内容；（7）移交

文件存储结构、格式与命名规则；（8）移交文件审核要求。主要内容

如下：

移交流程：规定了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时间节点、移交主体、移

交过程。

移交内容：包括设计数据和设备管理信息两大类。设计数据中包

含三维设计模型、装配模型、仿真模型以及激光点云模型等；设备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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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信息包括缺陷数据、试验数据和属性信息等。

移交文件存储结构、格式与命名规则：包括总体文件存储结构，

设计数据存储结构、格式与命名规则，设备设施管理信息存储结构、

格式与命名规则等。

移交文件审核要求：规定了规范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的审核要求。

3.解决的主要问题

全生命周期协调一致性、可仿真计算的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移交内

容及格式问题。

4.主要技术差异

本标准为新制度标准，无主要技术差异。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研制）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试验（或研制）情况。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（1）规范输电线路全生命周期内数字化移交的技术流程。

（2）促进输电线路移交三维模型从可看到可算的转变。

（3）提高数据移交的完整性、一致性与可用性。

六、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

国际暂无相关参照标准。国内已有 GB 50233 110~750 kV《架空

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GB/T 38436《输变电工程数据移交规范，

可为标准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。目前，国内缺少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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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的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规范标准。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。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

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，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

程序进行了采纳，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本团体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（1）规定相关从事输电线路设计、管理、运维相关单位的人员

或团体，按照此标准相关要求，开展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工作；

（2）中国电工学会牵头推广《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输电

线路数字化技术规范》组织企业、单位进行试点应用；

（3）建议在本标准的指导下，进行输电线路数字化移交工作，

形成规范的数字化移交程序，确保本规范的先进性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